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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奇德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奇德新材”）委托，作为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报材料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6月 30日、2019年 12 月 31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6月、2019 年度、

2018 年度、2017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股东权益变动表、财务报表附注及其他相关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发行人的责任是提供

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相关资料，本所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的审计，并已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依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及贵所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核查主要依据发行

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本所实施的相应审核程序。 

现将有关问题作补充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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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收入 

申报材料显示： 

（1）发行人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改性聚丙烯复合

材料报告期订单获取金额变动情况与对应产品销售收入变动情况存在差异。 

（2）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 1-6月发行人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分别为 189.90

万元、2,869.91 万元和 1,216.2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0.77%、10.66%和

6.13%。2019 年度精密注塑模具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3）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 1-6 月公司生产的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

需求快速增加，带动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71.12%，但随着国内疫情逐步

控制好转，下游防护用品行业市场变化较大，部分防护用品下游客户要求取消订单；剔

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2020 年 1-6月公司复合材料产量、销量和销售

收入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毛利率略有上升。 

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 2019 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

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 2018 年获取订单在 2019 年确

认的具体情况，补充说明 2019 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

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 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

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客户开发情况，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对精密注塑模具采购情况，

是否与其改性复合采购材料采购规模相匹配，补充说明公司 2019 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3）补充说明 2020 年 1-6 月公司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

销量和销售收入均下降情况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提示

熔喷料等产品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未来收入及利润下滑风险，相关不利因素对发行未来

经营业绩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影响。 

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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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补充说明 2019 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

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 2018 年获取订单在 2019 年确

认的具体情况，补充说明 2019 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

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 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

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公司部分产品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存在差异或变动趋势不一致

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从取得订单、排期生产、交货、确认销售收入需要一定时间，订单

取得时点与收入确认时点存在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一、2019 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

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改性尼龙复合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订单获取金额 4,694.14 14,129.44 -0.90% 14,258.46 19.23% 11,958.48 

销售收入 4,216.99 14,100.81 0.85% 13,982.66 18.74% 11,776.08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金额较为匹配。2019 年度

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分别为 14,129.44万元和 14,100.81万

元，分别较上年度变动-0.90%和 0.85%，2019年度订单获取金额略有下降，与销售收入

较为匹配。 

（二）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订单获取金额 1,025.24 1,389.09 57.21% 883.61 -2.04% 902.01 

销售收入 943.08 953.57 21.12% 787.28 -4.21% 8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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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分别为 1,389.09

万元和 953.57 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57.21%和 21.12%，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高于销售收

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为：2019年度获取的部分订单在 2020年 1-6月确认收入 96.30 万

元所致。 

综上所述，2019 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和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增长

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2019 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

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订单获取金额 14,286.75 2,571.65 -13.12% 2,960.04 36.86% 2,162.79 

销售收入 10,938.44 2,710.84 7.26% 2,527.32 19.44% 2,115.95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金额较为匹配。2019

年度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为 2018

年度获取的部分订单在 2019 年度确认收入 319.32 万元所致。 

综上所述，2019 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变动趋势不

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三、2018 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原因

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订单获取金额 63.27 1,154.65 -55.01% 2,566.61 16.23% 2,208.18 

销售收入 206.58 1,337.13 -45.90% 2,471.53 4.81% 2,358.07 

2018 年度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和销售收入分别为 2,566.61 万元和

2,471.53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16.23%和 4.81%，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高于销售收入增长

率的主要原因是 2016 年获取的部分订单在 2017年确认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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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2018 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

原因具有合理性。 

（2）结合客户开发情况，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对精密注塑模具采购情况，

是否与其改性复合采购材料采购规模相匹配，补充说明公司 2019 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一、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改性复合材料和精密注塑模具采购规模的匹配情

况 

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改性复合材料和精密注塑模具采购规模不完全匹配，

具体原因如下：一是 2018 年公司精密注塑模具业务处于起步阶段，公司与客户该部分

业务的合作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客户经使用公司精密注塑模具后，产品质量得到其认可，

逐步加大了对公司精密注塑模具的采购，如乐瑞集团和泛仕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采购公司精密注塑模具金额分别为 204.14 万元和 137.94 万元，分别较上年度增加

192.43万元和 67.85 万元，增幅分别为 1643.30%和 96.80%，但采购内容仍以改性复合

材料及制品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对精密注塑模具采购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 年度 2017年度 

乐瑞集团 
精密注塑模具 297.91 204.14 11.71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632.60 2,075.16 1,830.72 3,324.92 

广东万博电气有

限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 - 167.26 -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3.70 153.41 30.55 - 

泛仕达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 - 137.94 70.09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298.49 584.65 269.60 - 

广东东箭汽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 - 31.47 32.50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53.78 143.82 22.19 - 

意万仕（中山）泳

池设备有限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 68.54 75.14 -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141.18 337.31 234.14 226.91 

中山市美图塑料

工业有限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 - 67.37 - - 

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 109.26 354.48 312.41 240.76 

由上表可知，精密注塑模具和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采购规模不完全匹配。 

二、公司 2019 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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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品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且基于深度服务客户的需要，公

司逐步增加了精密注塑模具业务，并最终形成了塑胶成型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服务体

系。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公司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分别为 189.90 万元和 2,869.91 万元，

2019年度较 2018年度增加 2,680.00 万元，增幅 1411.24%，主要原因是：2018 年公司

精密注塑模具业务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公司精密注塑模具客户的拓展以及原有改性复合

材料及制品客户合作深度增加，精密注塑模具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公司精密注塑模具客户开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精密注塑模具销售收入 

原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 718.05 25.02% 148.60 78.25% 

新拓展精密注塑模具客户 2,151.85 74.98% 41.30 21.75% 

合计 2,869.91 100.00% 189.90 100.00% 

由上表可知，2018年公司精密注塑模具业务处于起步阶段，精密注塑模具销售收入

主要来源于原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 

2019 年度公司精密注塑模具销售收入为 2,869.91 万元，较上年度增加 2,680.00

万元，增幅 1411.24%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合作深度增加，

公司对该类客户精密注塑模具销售收入较上年度增加 569.45万元，增幅 383.21%；二是

公司积极拓展新精密注塑模具客户,对新拓展精密注塑模具客户销售收入较上年度增加

2,110.55万元，增幅 5110.29%。 

2019 年度公司对主要精密注塑模具客户（不包含原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销售

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金额 增加额 销售金额 

1 中山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36.16 394.86 41.30 

2 广东佛山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86.28 386.28 - 

3 柳州市富英华工贸有限公司 362.45 362.45 - 

4 柳州正远机电有限公司 201.43 201.43 - 

5 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174.70 174.70 - 

合计 1,561.02 1,519.72 41.30 

综上所述，公司 2019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增长原因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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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说明 2020 年 1-6 月公司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

销量和销售收入均下降情况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提示

熔喷料等产品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未来收入及利润下滑风险，相关不利因素对发行未来

经营业绩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影响。 

[说明] 

一、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均下降情况下

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公司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 2019 年 1-6

月和 2020年 1-6月主要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 年 1-6月 

项目 增幅/变动比例 项目 

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 

产量（吨） 4,863.28 -23.79% 6,381.67 

销量（吨） 4,070.38 -21.80% 5,205.10 

收入（万元） 6,019.36 -26.31% 8,168.77 

毛利率 33.55% 0.20% 33.35% 

由上表可知，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2020 年 1-6月公司高性能

高分子复合材料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降幅分别为 23.79%、

21.80%和 26.31%；但 2020 年 1-6月公司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毛利率为 33.55%，较上

年同期上升 0.20个百分点，变动较小。 

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2020 年 1-6 月及上年同期单位成本料工

费和销售均价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1-6月 

金额 增幅 占比 金额 占比 

单位材料成本 8,912.52 -9.74% 90.70% 9,873.96 94.39% 

单位人工 206.56 52.78% 2.10% 135.20 1.29% 

单位制造费用 616.95 36.71% 6.28% 451.27 4.31% 

单位委外加工费用 90.10 - 0.92% - - 

单位成本合计 9,826.13 -6.06% 100.00% 10,460.43 100.00% 

销售均价 14,788.20 -5.77% - 15,693.78 - 

毛利率 33.55% - - 33.35% - 

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2020 年 1-6 月公司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

料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 0.20个百分点的主要原因为：一是 2020年 1-6月尼龙 6和尼

龙 66 原料市场均价分别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2.64%和 30.92%，带动尼龙原料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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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8%，因此单位材料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961.44元/吨，降幅 9.74%，

单位成本下降 634.30 元/吨，降幅 6.06%；二是随着单位成本的下降，公司该产品销售

价格降幅5.77%，但因销售均价下降幅度小于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导致毛利率上升0.20%。 

综上所述，2020 年 1-6月公司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销量

和销售收入均下降情况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明细表、订单明细表，对比分析各类产品订单获取金

额和销售收入情况； 

2、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产量等相关数据，分析上述数据 2020 年上半年和上年同期

变化情况； 

3、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了解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变动的原因、高性能高分子复

合材料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19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和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

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2019 年度发行人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

额与销售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2018 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

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改性复合材料和精密注塑模具采购规模不

完全匹配；发行人 2019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增长原因具有合理性； 

3、2020年 1-6月发行人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销量和销售

收入均下降情况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问题 2.关于第三方回款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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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金额分别为 1,783.08 万元、2,326.01 万元、

725.70 万元和 175.44 万元，占比分别为 8.12%、9.47%、2.70%和 0.88%。其中委托第

三方付款主要为客户通过委托其关联方、合作伙伴等向发行人直接支付货款，涉及的第

三方回款金额分别为 612.55 万元、1,805.26 万元、597.34 万元和 153.37 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79%、7.35%、2.22%和 0.77%。 

（2）2017 年公司收回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曾经控制的关联企业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

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 111.11 万元。 

（3）问询回复未充分说明客户通过委托其关联方、合作伙伴等向发行人直接支付

货款的具体情况。中介机构未充分说明对发行人报告期第三方回款的原因、必要性、真

实性及商业合理性，未充分说明实际控制人曾经控制的关联企业为发行人境外客户代付

货款的原因、合理性及相关收入的真实性，未充分说明境外销售第三方代付行为的商业

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未充分说明发行人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是否一

致等事项的核查情况。 

请发行人： 

（1）结合发行人及第三方回款客户自身经营模式、行业经营特点等，进一步说明

报告期第三方回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客户通过委托其关联方、合作伙伴等向发行人直接支付货

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回款对应的客户、客户性质（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

自然人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政府等）、代付方与客户的关系、第三方回款事项是否

签订合同或存在其他书面约定，第三方回款对应收入的真实性、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是

否一致，是否具有可验证性；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是否一致。 

（3）补充说明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的业务背景、

代收货款的原因，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向发行人采购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 HABITAT LIMITED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4）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发行人相关销售行为是否存在异常情形，财务内部控

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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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发行人第

三方回款的核查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问题 26 的要求，并对第三方回款所对应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说明按照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54的要求对发行人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的情况，包括资金流

水的核查范围、异常标准及确定依据、核查程序、核查证据等，并结合上述资金流水核

查情况就发行人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形成销售回款、承担成

本费用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发行人及第三方回款客户自身经营模式、行业经营特点等，进一步说明

报告期第三方回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第三方回款主要为客户关联方代付、合作伙伴代付以及同一控制

下其他企业付款，具有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客户关联方代付 

报告期内客户关联方代付所产生的第三方回款，主要包括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苏州贝恩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厦门艾家兴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为上述客户进行

贴牌代工生产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客户以资金结算方便为由通过实际控制人、股东、亲

属支付货款，公司基于开拓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业务并维护客户关系的原因，对上述关联

方代付行为有一定的接受度，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关联方代付第三方回款金额分别为 50.16 万元、1,127.31 万元、

83.41万元和 29.60 万元。 

二、合作伙伴代付 

报告期内合作伙伴代付所产生的第三方回款主要来源于外销业务，外销业务模式包

括进料深加工国内转厂和一般贸易两种模式。具体说明如下： 

（一）进料深加工国内转厂 

进料深加工国内转厂是指：发行人与国内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将原材料加工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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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后销售给国内客户，国内客户再将本公司的产品进一步加工成成品，再销售给国外客

户。部分国内客户为了结算便利，要求终端客户或客户指定境外付款方将材料款直接付

给发行人，形成了由合作伙伴代付的第三方付款。具体客户包括：东莞虎邦五金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和东莞龙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二）一般贸易模式 

一般贸易模式是指：国外客户向发行人下达采购订单，发行人将产品运送至海关区

域，发行人按批次进行报关并取得报关单。该模式下，部分国外客户基于结算方便，通

过其在境外合作伙伴向发行人直接付货款，具体客户包括：坤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LI

NKCO INVESTMENT LIMITED 和 HABITAT LIMITED。 

报告期内因外销合作伙伴代付所产生的第三方付款分别为 483.86 万元、666.84 万

元、485.17 万元和 116.25 万元；部分境外客户通过其合作伙伴公司进行付款，符合行

业经营特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同一控制下其他企业付款 

报告期内，客户与回款方为同一集团控制下单位（包括母子公司、兄弟公司等）或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集团客户内部根据资金统筹安排结算的需求，由集团其他

公司向公司代为付款，主要客户包括安徽安默凯尔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中山玛浩体育用

品厂有限公司、东莞新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和 DOREL GLOBAL (MACAU COMMBRCIAL 

OFFSHORE) LIMITED。报告期内，同一控制下其他企业付款分别为 1,170.53万元、520.75

万元、128.36万元和 22.0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33%、2.12%、0.48%和 0.11%。 

综上所述，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第三方回款主要为客户委托关联方、合作伙伴等代其

支付货款，以及同一控制下其他企业统筹支付货款等原因，该三类情形占总第三方回款

比例分别为 95.60%、99.52%、96.04%和 95.71%，客户委托付款行为均基于真实的交易

背景，第三方回款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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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客户通过委托其关联方、合作伙伴等向发行人直接支付货

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回款对应的客户、客户性质（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

自然人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政府等）、代付方与客户的关系、第三方回款事项是否

签订合同或存在其他书面约定，第三方回款对应收入的真实性、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是

否一致，是否具有可验证性；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是否一致。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和客户签订相关合同，客户通过第三方回款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一

致，具有可验证性，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一致，对应收入具有真实性。

报告期内前五大第三方付款客户占全部第三方回款的比例为 72.98%、74.62%、88.87%

和 90.87%，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2017 年度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客户性

质 

代付方与客户

的关系 

是否签订

委托付款

协议 

回款方名称 回款金额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 

安徽安默凯尔

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安徽金诚天

骏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

公司 

131.86 0.60% 

同一控制下 否 

安徽金诚复

合材料有限

公司 

290.00 1.32% 

小计  421.86  1.92% 

2 

MARCO SKATES 

LIMITED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公司 否 

HONG KONG 

MARGO 

SPORTS 

REQUISITES 

244.23 1.11% 

中山玛浩体育

用品厂有限公

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MARCO 

SKATES 

LIMITED 

197.03 0.90% 

3 

东莞虎邦五金

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 

集团公

司 
合作伙伴 是 

MANIFESTO 

ENTERPRISES 

LIMITED 

156.66 0.71% 

4 
东莞新峰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SUNFORCE 

PLASTIC 

INDUSTRIES 

LIMITED 

149.91 0.68% 

5 
坤武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合作伙伴 是 

LUCKYSTAR 

RESOURCES 

LIMITED 

131.59 0.60% 

合计 1,301.2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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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客户性

质 

代付方与客户

的关系 

是否签订

委托付款

协议 

回款方名称 回款金额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 
福州英孚婴童

用品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方代付 是 林建辉 463.90 1.89% 

关联方代付 是 陈群珍 133.40 0.54% 

关联方代付 是 林羲萍 61.58 0.25% 

关联方代付 是 陈凤美 45.61 0.19% 

小计 704.49 2.87% 

2 

安徽安默凯尔

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安徽金诚天

骏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

公司 

 147.25  0.60% 

同一控制下 否 

安徽金诚复

合材料有限

公司 

 95.50  0.39% 

小计 242.75 0.99% 

3 

苏州贝恩斯电

子商务有限公

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方代付 是 郑晓玲 213.34 0.87% 

4 
厦门艾家兴贸

易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方代付 是 陈斌 172.57 0.70% 

关联方代付 是 陈淑美 33.48 0.14% 

小计 206.05 0.84% 

5 

坤武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合作伙伴 是 LUCKYSTAR 

RESOURCES 

LIMITED 

188.48 0.77% 

东莞龙云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合作伙伴 是 180.43 0.73% 

合计 1,735.55 7.07% 

三、2019 年度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客户性

质 

代付方与客户

的关系 

是否签订 

委托付款

协议 

 回款方名称 回款金额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 

坤武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合作伙伴 是 LUCKYSTAR 

RESOURCES 

LIMITED 

200.52 0.74% 

东莞龙云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合作伙伴 是 127.24 0.47% 

2 

东莞虎邦五金

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 

集团公

司 
合作伙伴 是 

MANIFESTO 

ENTERPRISES 

LIMITED 

157.41 0.58% 

3 

河北宝来喜儿

童用品有限公

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方代付 是 卢清哲 23.10 0.09% 

关联方代付 是 赵学蒙 60.00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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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83.10 0.31% 

4 
广东鸿力氢动

科技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广东国鸿氢

能科技有限

公司 

40.55 0.15% 

5 
广州嘉荣鞋材

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LAND 

EXTENSION 

LIMITED 

 36.06  0.13% 

合计 644.88 2.39% 

四、2020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 

客户性

质 

代付方与客户

的关系 

是否签订 

委托付款

协议 

回款方名称 回款金额 
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 

东莞虎邦五金

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 

集团公

司 
合作伙伴 是 

MANIFESTO 

ENTERPRISES 

LIMITED 

61.20 0.31% 

2 
坤武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合作伙伴 是 

LUCKYSTAR 

RESOURCES 

LIMITED 

55.06 0.28% 

3 
广州嘉荣鞋材

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同一控制下 否 

LAND 

EXTENSION 

LIMITED 

17.84 0.09% 

4 
扬中市金花鹿

制衣有限公司 

自然人

控制的

企业 

关联方代付 是 何仁美 17.80 0.09% 

5 
东莞久大塑胶

有限公司 

集团公

司 
其他 是 

EXCELLENT 

MANAGEMENT 

INT'L CO., 

LIMITED 

7.52 0.04% 

合计 159.42 0.80% 

注：因未能取得东莞久大塑胶有限公司与回款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因此定义代付方

与其关系为其他 

（3）补充说明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的业务背景、

代收货款的原因，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向发行人采购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 HABITAT LIMITED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 

[说明] 

一、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的业务背景、代收货款的

原因 

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注册地位于香港，基于客户支付习惯和支付便捷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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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HABITAT LIMITED 一般与境外公司结算；邦德工程于 2002 年 11月在香港设立，设

立时主要从事塑料贸易业务，发行人为便于境外货款结算同 HABITAT LIMITED 协商，由

邦德工程代为收取境外货款，再由邦德工程支付货款给公司。 

为规范内部控制及消除关联交易，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

奇德，由该公司负责部分公司产品的出口、 原材料进口的国际结算业务。 

二、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向公司采购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 HABITAT LIMITED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之前，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向公司采购的具体内容主要系改性尼龙复

合材料等。2017年度，公司收回邦德工程以前年度代收货款合计 111.11万元，代收货

款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0.51%，占比较低，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关

联方代为收款的情况。 

第三方代收行为系客户因其自身原因选择的交易结算方式，具有真实业务背景。报

告期之前，公司虽然通过关联方邦德工程代为向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收取货款，

但公司独立掌握客户资源，拥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系统，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按协议价格销售产品，第三方回款的资金均为真实销售的货款，不存在虚构交易的情况，

具有商业实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 HABITAT LIMITED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安排。 

（4）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发行人相关销售行为是否存在异常情形，财务内部控

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说明] 

公司制定了相关内控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1、在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后，发行人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开票信息等相关资料，

对其设立客户档案，在系统中为其分配核算编码，并将开票信息中列示的银行账号录入

系统作为其主要结算账户进行管理。针对部分客户回款要求，公司允许客户备案多个账

户，以支付公司货款。当客户准备用第三方账户向公司支付货款前，需向公司提交证明

文件，该文件由客户及第三方账户持有人共同签署，以表明该第三方账户汇入公司的款

项为该客户的货款。 

2、当公司财务部收到客户备案账户内的汇款时，财务部将该款项信息发往客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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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认，客服部根据备案账户情况统计该款项归属，后由财务部进行系统操作将款项

入账。 

3、当公司财务部收到客户备案账户以外的汇款时，财务部将该款项信息发往客服

部进行确认，客服部需根据客户通过电话、邮件、传真等多渠道方式提供的汇款证明来

确认该款项归属，后由财务部进行系统操作将款项入账。通过客户提供汇款证明，以兹

证明其汇款金额及归属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第三方回款的内控制度，发行人第三方回款金额、以及

第三方回款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均自 2018 年起呈下降趋势。最后一期发行人第三方回

款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88%，发行人第三方回款对应的销售行为不存在异常情形，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向发行人存在第三方回款的主要客户进行函证，确认报告期内第三方回款所对

应营业收入的真实性。 

2、通过访谈部分发行人客户，了解发行人客户委托第三方付款的商业理由，同时

与客户确认合同交易金额、代付金额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付款方和委托方之间的关系、

付款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同时，获取第三方回款方的工商信息，

核查发行人与付款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获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的关联方调查

表，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与第三方回款支付方之间的关系； 

3、获取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统计明细表，通过采取检查大额回款及随机选

取样本的方式，检查第三方回款涉及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运输单、签收单及银

行回款单据等原始凭证，以核查发行人销售的真实性； 

4、查阅第三方回款相关内控制度并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及财务人员，了解发行人

对于回收货款环节的内部控制程序执行的有效性； 

5、查阅部分境外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运输单、签收单及银行回款单据

等原始凭证，同时取得委托代付协议等文件；查阅公司主管海关和外汇部门出具的合规

证明；查阅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外汇合规情况；走访发行人所在地

海关，从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获取发行人海关出口数据以证实出口收入的真实性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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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查阅公司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中国电子口岸出口退税联网稽查系统数据与发行

人出口销售收入和海关出口数据进行勾稽分析。 

6、核查第三方回款形成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通过分析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第

三方回款形成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确认其占比较小，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 

7、查阅发行人与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的销售合同、记账凭证、装箱单、报

关单等文件，取得邦德工程归还发行人货款的付款回单及代收协议等以确认销售回款情

况；并访谈客户相关负责人，了解其向发行人关联方支付货款的商业理由、交易情况、

合同真实情况及关联关系情况等，并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的关联方调查表，确

认其与客户 HABITAT LIMITED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8、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存在第三方回款的原因、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9、访谈发行人销售部门及相关人员并获取公司报告期内主要诉讼相关的资料，以

确认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因第三方回款导致货款归属纠纷情况。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所产生的第三方回款符合客户自身经营模式、行业经营特点，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回款收入真实，与销售收入勾稽一致，具有可验证性。公

司涉及第三方回款的销售收入涉及的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一致。 

3、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向公司采购的具体内容主要系改性尼龙材料等，第

三方代收行为具有商业实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 HABITAT LIMITED 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4、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回款对应的销售不存在异常情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健

全且被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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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发

行人第三方回款的核查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

问答》问题 26的要求，并对第三方回款所对应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具体如下： 

1、统计第三方回款的明细情况 

申报会计师获取了报告期发行人通过银行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回款方式进行回款

的明细，统计第三方回款明细，同时确认付款的原因。 

2、抽查回款凭证，核查第三方回款的真实性 

申报会计师针对发行人统计的回款明细，随机抽取一定样本，获取银行回单、销售

合同等凭证，对回款明细统计的真实性进行核查，确认不存在虚构交易或调节账龄等情

形。 

3、核实和确认委托付款的真实性 

申报会计师通过查阅客户所签署《委托付款协议》确认代付行为的依据；访谈发行

人财务部、销售部人员以及部分第三方代付客户，了解第三方回款的形成原因；通过访

谈与查阅工商资料，了解付款方与委托方的关系。 

经核实，三方代付的形成原因主要为客户为了统筹资金安排与方便结算等原因形成

三方代付。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第三方回款主要为客户关联方代付、合作伙伴代付以及同

一控制下其他企业付款。 

4、核查第三方回款占营业收入比例 

申报会计师分析了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第三方回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报告期内分别

为 8.12%、9.47%、2.70%和 0.88%。确认其占比较小，自 2018年起呈下降趋势，处于合

理范围内。 

5、核查第三方回款的支付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核查是否存

在因第三方回款导致的货款归属纠纷 

申报会计师通过访谈部分发行人客户，了解发行人客户委托第三方付款的商业理

由，同时和发行人客户确认合同交易金额、代付金额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付款方和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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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的关系、付款方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同时，查阅第三方回

款方的工商信息，核查发行人与付款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获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

高的关联方调查表，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与第三方回款支付方之间

的关系； 

经确认，除 2017 年公司收回关联方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 111.11 万元外，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与第三方回款的支

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6、核查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是否一致 

申报会计师根据第三方回款明细进行抽查，获取了第三方回款相应的合同或订单、

回款单或银行对账单、物流签收单、记账凭证等原始单据。经确认，客户通过第三方回

款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一致，具有可验证性，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一

致。 

7、核查境外客户第三方回款行为的商业合理性、合法合规性和真实性 

申报会计师对财务部、销售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第三方回款发生的原因；访

谈部分境外客户，了解第三方回款发生的商业合理性；检查主管海关与外汇管理部门出

具的守法证明并查阅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外汇合规情况，确认发行

人境外第三方回款的合法合规性；同时走访发行人所在地海关，从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获取发行人海关出口数据以证实出口收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查阅公司免抵退税申报

汇总表、中国电子口岸出口退税联网稽查系统数据与发行人出口销售收入和海关出口数

据进行勾稽分析，确认发行人境外销售的真实性。 

8、发行人对第三方回款的规范和控制 

为降低第三方回款的比例，规范第三方回款流程，经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

律师核查，发行人采取了多项措施对第三方回款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经过整改，公司

已针对性建立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有效控制了通过第三方回款的情形，逐步降低了第

三方回款的比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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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会计师对公司第三方回款的核查充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26的要求。 

2、公司第三方回款对应的营业收入真实，具体说明如下： 

（1）发行人第三方回款均基于真实交易，回款真实，不存在虚构交易或调节账龄

的情形。第三方回款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一致，具有可验证性，不影响销售收款循环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 

（2）发行人第三方回款能够对不同类别进行合理区分，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第三方

回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12%、9.47%、2.70%和 0.88%。自 2018 年起呈下降的

趋势。 

（3）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第三方回款主要为客户委托关联方、合作伙伴等代其支付

货款，以及同一控制下其他企业统筹支付货款等原因，与发行人自身经营模式相关，符

合行业特点，具有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4）2017年公司收回关联方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货款

111.11万元；除此之外，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方与第三方回款的

支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5）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的境外第三方回款情况均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具有合

理的商业理由，符合发行人经营模式和行业经营特点，相关代付行为合法合规。 

（6）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第三方回款导致的货款归属纠纷，亦不存在签订合

同时已明确约定由其他第三方代购买方付款的情形。 

（7）报告期内公司涉及第三方回款的销售收入涉及的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

及商业实质相符，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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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说明按照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月修订）》问题 54 的要求对发行人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的情况，包括资

金流水的核查范围、异常标准及确定依据、核查程序、核查证据等，并结合上述资金流

水核查情况就发行人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形成销售回款、承

担成本费用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 

一、资金流水的核查范围 

资金流水的核查范围为：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公司、5%

以上主要股东、董监高、出纳在报告期内的所有银行账户（包括报告期内销户的账户）。

独立董事未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及相应流水资料。 

序号 姓名/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银行账户 

1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79 

2 中山邦塑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11 

3 广东邦塑汽车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公司孙公司 4 

4 广东宝贝天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孙公司 1 

5 韶关邦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孙公司 1 

6 中山邦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完成注销 1 

7 中山市德宝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 1 

8 奇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5 

9 饶德生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10 

10 广东奇德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1 

11 江门市邦德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1 

12 中山市奇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1 

13 邦德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1 

14 奇德（珠海）商业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主体 1 

15 珠海邦塑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主体 1 

16 黎冰妹 董事兼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8 

17 陈云峰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6 

18 尧贵生 董事兼行政总监 2 

19 陈栖养 5%以上股东 2 

20 陈若垠 职工监事 2 

21 李剑英 监事会主席 2 

22 许树东 监事 3 

23 魏国光 财务总监 6 

24 沙卿琪 出纳（奇德新材） 10 

25 饶宝梅 出纳（中山邦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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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常标准及确定依据 

针对发行人银行账户资金流水的核查：对于当期交易金额大于 1,000 万元的银行账

户，则检查交易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流水；对于当期交易金额小于 1,000 万元的银行

账户，则检查交易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流水。报告期内，银行账户的核查比例均达到其

交易金额的 75%以上，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款 

收款总金额 130,193.35 149,321.29 101,878.96 68,029.60 

抽查金额 112,104.60 122,596.60 87,551.47 62,570.00 

抽查比例 86.11% 82.10% 85.94% 91.97% 

付款 

付款总金额 125,862.02 144,206.51 101,640.35 62,570.00 

抽查金额 115,995.84 113,222.80 84,503.00 48,573.62 

抽查比例 92.16% 78.51% 83.14% 77.63% 

注：收款总金额和付款总金额包含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的资金收付。 

针对关联法人资金流水，核查 1万元以上的流水，以及虽低于 1万元但异常的资金

收支；对于关联自然人账户流水，核查 1万元以上的流水，以及虽低于 1万元但异常的

资金收支。 

三、按照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月修订）》问题 54的要

求进行的核查 

比照《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月修订）》问题 54 的要求，具体核查情况

如下： 

序

号 
核查事项 

发行人是否

存在相关情

形 

备注 

1 发行人资金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存在较大缺陷 否 / 

2 

是否存在银行账户不受发行人控制或未在发行人财务核算

中全面反映的情况，是否存在发行人银行开户数量等与业务

需要不符的情况 

否 / 

3 
发行人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是否与公司经营活

动、资产购置、对外投资等不相匹配 
否 / 

4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关键

岗位人员等是否存在异常大额资金往来 
否 / 

5 

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额或频繁取现的情形，是否无合理解释；

发行人同一账户或不同账户之间，是否存在金额、日期相近

的异常大额资金进出的情形，是否无合理解释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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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额购买无实物形态资产或服务（如商标、

专利技术、咨询服务等）的情形，如存在，相关交易的商业

合理性是否存在疑问 

否 / 

7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个人账户大额资金往来较多且无合理解

释，或者频繁出现大额存现、取现情形 
否 / 

8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关键岗位人员

是否从发行人获得大额现金分红款、薪酬或资产转让款、转

让发行人股权获得大额股权转让款，主要资金流向或用途存

在重大异常 

否 / 

9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关键岗位人员

与发行人关联方、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异常大额资金往来 
否 / 

10 
是否存在关联方代发行人收取客户款项或支付供应商款项

的情形 
是 注 

注：报告期之前，发行人为便于境外货款结算，同境外客户 HABITAT LIMITED 协商

由邦德工程代为收取部分境外货款。2017 年度，公司已收回邦德工程以前年度代收货款

合计 111.11 万元。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发行人《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与发行人银行账户进行核对，对

发行人开立的银行账户进行函证，未见异常情形； 

2、核査申报期内发行人开户银行的数量及分布与其实际经营的需要是否一致，银

行账户的实际用途是否合理，核査申报期内注销账户原因，分析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和

交易的合理性； 

3、核査了发行人银行账户和内部资金管理制度，核査了发行人大额资金流水情况，

并对关键环节进行了穿行测试； 

4、获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财务人

员 2017年 1月至 2020年 6月的银行借记卡账户相关资金流水； 

5、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出纳进行访谈，

针对大额流水进行确认。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通过查阅发行人银行账户和内部资金管理制度，发行人内部控制健全且被有效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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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不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形成销售回款、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问题 3.关于销售价格变动 

申报材料显示： 

（1）发行人报告期内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及精密注

塑模具销售单价波动较大，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产品销售价格与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

趋势不一致。 

（2）2020 年 1-6 月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大幅下降，导致单位产

品成本较上年增长 38.09%，公司基于生产成本的上升提高了销售均价。 

请发行人： 

（1）结合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人工成本、产品工艺、下游客户销售规模等情况，

说明报告期销售单价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主要产品工序流程的具体情况

定量分析与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与尼龙原料价格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主要材料成本、单位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和单位委外加工费变动的具体

情况说明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的匹配性。 

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人工成本、产品工艺、下游客户销售规模等情况，

说明报告期销售单价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主要产品工序流程的具体情况

定量分析与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与尼龙原料价格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报告期内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和委外加工费平均

占比分别为 48.14%、22.67%、24.85%和 4.35%，其中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和委外加工费

合计平均占比为 51.86%，因此除原材料价格外，该类产品还受人工成本、产品工艺、下

游客户销售规模等因素影响。如公司 2018 年度对下游客户该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导致该

类产品需分摊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单位制造费用、单位人工较上年度上升；2019 年度因

对部分客户如中山市硕森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工

序流程增加导致该类产品销售单价上升，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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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单价波动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单位成本和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单位材料成本 8,276.27 -2.45% 8,483.83 -5.26% 8,955.03 17.25% 7,637.86 

其中：尼龙原料 6,398.26 -7.16% 6,891.90 -5.85% 7,320.48 29.08% 5,671.47 

玻纤 978.04 -0.80% 985.96 -5.52% 1,043.55 -27.96% 1,448.49 

助剂 645.11 94.77% 331.22 -22.39% 426.80 17.21% 364.13 

单位人工 4,544.34 6.84% 4,253.48 -5.60% 4,505.75 69.25% 2,662.26 

单位制造费用 4,952.56 7.87% 4,591.23 -1.14% 4,644.13 43.93% 3,226.58 

单位委外加工费用 527.53 -42.58% 918.77 30.46% 704.24 -14.21% 820.92 

单位成本合计 18,300.69 0.29% 18,247.32 -2.99% 18,809.15 31.10% 14,347.62 

销售均价 30,461.34 -2.67% 31,296.24 14.83% 27,253.80 15.30% 23,636.69 

（一）2018 年度对比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27,253.80 元/吨，较上年度增加

3,617.11元/吨，增幅 15.30%，销售均价上升的主要原因为该产品单位成本上升带动销

售均价上升。 

2018 年度尼龙 6和尼龙 66原料市场价格分别较上年度上升 2.34%和 51.04%，带动

公司本期尼龙原料采购均价较上年度上升 16.95%，因此单位尼龙原料成本较上年度上升

1,649.01 元/吨，增幅 29.08%，最终单位材料成本较上年增加 1,317.17 元/吨，增幅

17.25%；另外由于公司该产品主要客户乐瑞集团本年度调整产品线，导致其对该类产品

采购金额从上年的 2,304.37 万元下降至 1,034.49 万元，降幅 55.11%，故该类产品需分

摊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单位制造费用、单位人工较上年分别增加 1,417.56 元/吨、

1,843.49元/吨，增幅分别为 43.93%、69.25%。上述因素导致单位成本上升 31.10%，公

司上调该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幅度为 15.30%。 

（二）2019 年度对比 2018 年度 

2019 年度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31,296.24 元/吨，较上年度增加

4,042.44元/吨，增幅 14.83%的主要原因为：2019年部分客户如中山市硕森日用制品有

限公司、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工序流程增加，如需进一步包胶、加五

金件、卡扣等，单价相对较高，导致单位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增加 14.83%。上述客户该

类产品 2018 年度和 2019年度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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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吨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均价 增幅 销售均价 

中山市硕森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38,214.22 7.99% 35,386.00 

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7,106.59 16.77% 31,777.69 

（三）2020 年 1-6月对比 2019 年度 

2020 年 1-6月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30,461.34 元/吨，较上年度

下降 834.90 元/吨，降幅 2.67%，变动较小。销售均价下降的主要原因为该产品单位成

本下降带动销售均价下降。 

2020 年 1-6 月尼龙 6和尼龙 66原料市场价格分别较上年度下降 18.42%和 22.19%，

带动公司本期尼龙原料采购均价较上年度下降 16.99%，因此单位尼龙原料成本较上年度

下降 493.64 元/吨，降幅 7.16%，最终单位材料成本较上年度下降 2.45%；基于单位材

料成本的下降，公司该产品销售均价下降 2.67%。 

综上所述，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单价波动原因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主要产品工序流程的具体情况定量分析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与尼龙原料

价格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工艺流程 

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二）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与尼龙原料价格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与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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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尼龙原料采购均价 9,452.82 -16.99% 11,387.35 -9.38% 12,565.70 16.95% 10,744.32 

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 30,461.34 -2.67% 31,296.24 14.83% 27,253.80 15.30% 23,636.69 

由上表可知，2018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为 12,565.70 元/吨,较上年上升 16.95%，

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27,253.80 元/吨，较上年上升 15.30%，变动趋势一

致。 

2019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为 11,387.35 元/吨,较上年下降 9.38%，改性尼龙复合

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31,296.24 元/吨，较上年上升 14.83%，变动趋势不一致的主要原

因为：2019年部分客户如中山市硕森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的产品工序流程增加，在为其产品注塑成型后需进一步增加包胶、加五金件、卡扣等

工序，单价相对较高，导致单位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增加 14.83%。 

2020 年 1-6 月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为 9,452.82 元/吨,较上年下降 16.99%，改性尼龙

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为 30,461.34 元/吨，较上年下降 2.67%，变动趋势一致。 

综上所述，2019 年度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与尼龙原料采购均价波动

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结合主要材料成本、单位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和单位委外加工费变动的具体

情况说明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的匹配性。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单位成本和销售均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套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单位材料成本 176.56 -2.98% 181.99 8.24% 168.13 -10.29% 187.42 

其中：布套或布料 36.40 19.59% 30.43 -7.19% 32.79 -28.65% 45.96 

五金件 85.53 -1.16% 86.53 6.51% 81.24 -8.53% 88.82 

注塑件 54.63 -15.98% 65.02 20.19% 54.10 2.76% 52.64 

单位人工 79.19 27.65% 62.04 31.82% 47.06 3.76% 45.36 

单位制造费用 156.60 109.90% 74.60 57.17% 47.47 -1.19% 48.04 

单位委外加工费用 87.29 102.15% 43.18 -28.07% 60.03 11.47% 53.86 

单位成本合计 499.64 38.09% 361.81 12.12% 322.70 -3.58% 334.68 

销售均价 572.57 2.62% 557.98 -2.45% 572.01 3.11% 554.77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主要由注塑件、五金件和布套等组成。报告期内儿童汽车安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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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和委外加工费平均占比分别为 48.44%、15.28%、20.26%

和 16.02%。该产品除受原材料价格影响外，还受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产品升级换代、下

游客户销售规模等因素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一、2018 年度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单位成本和销售均价分别为 322.70 元/套和

572.01 元/套，分别较上年度变动-3.58%和 3.11%，变动趋势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一

是单位材料成本下降导致单位成本下降。随着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规模的上升，2018

年公司改进了产品生产工艺，由原主要采购布套改为采购布套原料并委外加工生产布

套，导致单位产品中布套成本较上年下降 13.17 元/套，降幅 28.65%，此外单位五金成

本较上年下降 7.58 元/套，降幅 8.53%，综合因素导致单位成本较上年减少 11.98 元/

套，降幅 3.58%；二是基于公司产品技术和质量优势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原有“CS007”

型号产品销售均价为 572.04 元/台，较上年度上升 1.19%,当期新开发“CS008”型号产

品销售均价为 578.06 元/台，上述因素导致 2018年度该类产品销售均价上升 3.11%。 

二、2019 年度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单位成本和销售均价分别为 361.81 元/套和

557.98元/套，分别较上年度变动 12.12%和-2.45%，变动趋势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一

是该类产品销量较上年下降 44.54%,导致单位人工和单位制造费用分别上升 14.97 元/

套和 27.14 元/套，因此单位产品成本较上年上升 39.11元/套，增幅 12.12%；二是因客

户提供布套材料情形增多，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减少，且减少了布套或布料的采购，导

致单位产品价格较上年下降 2.45%。 

三、2020 年 1-6 月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情况 

2020 年 1-6 月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单位成本和销售均价分别为 499.64 元/套和

572.57元/套，分别较上年度变动 38.09%和 2.62%的主要原因为：一是本期受疫情影响

以及产品款式更新换代慢原因，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大幅下降，导致

单位制造费用和单位委外加工费用较上年分别增加 81.99元/套和 44.11元/套，增幅分

别为 109.90%和 102.15%，单位产品成本较上年增加 137.83元/套，增幅 38.09%；二是

因公司提供布套材料情形的增加，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增加，且增加了布套或布料的采

购，导致单位产品价格较上年增加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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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具有合理性。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比较报告期各期各产品主要材料成本、单位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单位委外加

工费及销售均价变动情况； 

2、获取发行人原材料采购明细表、计算各类原材料采购单价情况； 

3、获取发行人销售明细表，计算各类产品的销售单价情况； 

4、了解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核算方法与生产工艺流程是

否匹配，前后是否一致； 

5、抽查成本计算单，并执行重新计算程序，查看公司进销存记录； 

6、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主要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原因。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单价波动原因具有合理性；2019 年度公司改

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销售均价与尼龙原料采购均价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具有合理性。 

问题 4.关于毛利率 

申报材料显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3.84%、30.02%、35.35%和 44.19%。

公司改性复合材料及其制品主要原材料尼龙（PA）、聚丙烯（PP）价格波动对毛利率影

响较大。报告期各期公司改性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对应原材料采

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不一致。 

（2）公司改性复合材料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毛利率，差异主要和公司产品应用领

域、产品性能有关。 

（3）2020年 1-6 月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毛利率较高，且与生产熔

喷料的上市公司毛利率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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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 

（1）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

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改

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

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性能、技术水平、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市场

占有率，下游应用领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景气度等因素，分析说明公司报告期维持高

毛利率的原因及可持续性。 

（3）补充说明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

司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

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改

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

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一、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

度及趋势的匹配情况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

度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

单价 

改性尼
龙复合
材料及
制品 

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
率 

37.46% 1.59% 35.87% 4.80% 31.07% -3.59% 34.66% 

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
毛利率 

39.92% -1.77% 41.69% 10.71% 30.99% -8.31% 39.30% 

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元/吨） 9,452.82 -16.99% 11,387.35 -9.38% 12,565.70 16.95% 10,744.32 

注：毛利率增减额=产品当期毛利率-产品上期毛利率；采购单价增幅=（当期原料

采购单价-上期原料采购单价）/上期原料采购单价，以下相同。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

动趋势基本匹配，即当原材料价格上升时，上述产品毛利率下降，反之亦然；但变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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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存在不一致，具体原因与各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客户结构变化、生产规模变化等因

素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一）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变动情况 

1、改性尼龙复合材料 

2018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上涨 16.95%，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下降

3.59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下降较少。主

要原因如下： 

一是公司通过改性技术增加副牌料使用量，单位产品中副牌料的使用金额从上年的

2,388.83元/吨上升至 3,891.41 元/吨，新料使用金额从上年的 3,144.12元/吨下降至

2,906.17元/吨，部分抵消了尼龙原料价格上升的影响，最终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单位成

本上升 10.02%；二是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公司上调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产品销售价格，

增幅 4.30%，但因销售均价上升幅度小于单位成本上升幅度，导致毛利率下降 3.59 个百

分点。 

2、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 

2018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上涨 16.95%，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

下降 8.31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主要原因如下： 

2018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为 12,565.70 元/吨,较上年上升 16.95%，导致单位材

料成本较上年增加 1,317.17 元/吨，增幅 17.25%；同时该类产品主要客户乐瑞集团本年

度调整产品线，导致其对该类产品采购金额从上年的 2,304.37 万元下降至 1,034.49万

元，降幅 55.11%，故该类产品需分摊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单位制造费用、单位人工较上

年分别增加 1,417.56 元/吨、1,843.49 元/吨，增幅分别为 43.93%、69.25%，上述综合

因素导致单位成本上升 4,461.53元/吨，增幅 31.10%；另外生产成本上升，公司上调该

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幅度为 15.30%，但销售均价上升幅度小于单位成本上升幅度，导致

毛利率下降 8.31个百分点。 

（二）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变动 

1、改性尼龙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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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9.38%，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上升

4.80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上升较少。主

要原因为： 

一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带动生产成本下降。2019年度主要原材料 PA6、PA66采购均

价分别为 10,524.38 元/吨、19,049.18 元/吨，较上年下降 9.86%、5.40%，导致产品单

位总成本下降 7.27%；二是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公司该类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0.32%，

但销售均价下降幅度小于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导致毛利率上升 4.80个百分点。 

2、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 

2019 年度，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9.38%，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上

升 10.71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幅度较为接近。 

（三）2020 年度 1-6月较 2019 年度变动 

1、改性尼龙复合材料 

2020 年 1-6 月，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16.99%，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

上升 1.59 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上升较

少。主要原因为： 

一是原材料价格下降，带动生产成本下降。2020年 1-6月主要材料 PA6、PA66 采购

均价分别为 8,778.21 元/吨、16,024.21 元/吨，较上年下降 16.59%、15.88%，导致该

类产品单位总成本下降8.05%；二是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5.71%，

销售均价下降幅度小于单位成本下降幅度，毛利率上升 1.59个百分点。 

2、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 

2020 年 1-6 月，尼龙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16.99%，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毛

利率下降 1.77个百分点，变动趋势不匹配且变动幅度不一致。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尼龙原料价格下降，2020年 1-6月尼龙原料采购均价为 9,452.82 元/吨,较上

年下降 16.99%，导致单位尼龙原料成本较上年度下降 493.64 元/吨，降幅 7.16%，带动

单位材料成本较上年度下降 2.45%；二是当期因销售规模下降导致单位人工和制造费用

较上期分别增加 6.84%和 7.87%，上述综合因素导致单位成本较上年上升 0.29%；此外当

期公司单位产品价格下降 2.67%，最终导致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1.77 个百分点，变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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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

动幅度及趋势的匹配情况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

单价 

增减额/

增幅 

毛利率/单
价 

改性聚
丙烯复
合材料
及制品 

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 52.39% 24.15% 28.24% 3.24% 25.00% -4.16% 29.16% 

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
率 

49.79% 24.54% 25.25% 9.39% 15.86% -1.47% 17.33%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毛利率 12.74% -22.42% 35.16% -8.43% 43.59% 3.91% 39.67% 

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元/吨） 7,520.66 -5.72% 7,977.24 -5.89% 8,476.10 9.57% 7,735.70 

报告期内，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

价变动趋势匹配，即当原材料价格上升时，上述产品毛利率下降，反之亦然；但变动幅

度存在不一致，具体与各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客户结构变化、生产规模变化等相关。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是在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汽车安全座椅配件基础上，进一

步外购五金、布套或布料等材料组装成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成品，报告期内注塑件成本占

单位成本的比例平均为 15.35%，占比不高，故聚丙烯原料采购价格变动对其单位成本、

单位价格及毛利率影响较小，相关变动趋势不存在明显匹配关系。 

鉴于上述因素，主要对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变化

幅度及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的匹配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具体如

下： 

（一）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变动 

1、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 

2018 年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上升 9.57%，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下降

4.16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下降较少。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阻燃类产品销量上升，带动生产成本上升。2018 年度聚丙

烯、助剂采购均价分别为 8,476.10 元/吨、17,639.52 元/吨，较上年分别上升 9.57%、

4.23%，以及阻燃类产品销量上升导致助剂使用上升，单位产品助剂成本增加 371.98元

/吨，增幅为 57.91%，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单位成本上升 478.52 元/吨，增幅 5.73%；二

是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销售均价较上年变动较小，故单位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 4.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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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 

2018 年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上升 9.57%，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下

降 1.47 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下

降较少，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原材料价格上升及生产规模下降，带动生产成本上升。2018 年度聚丙烯原料采

购均价较上年上升 9.57%，导致单位产品中聚丙烯原料成本较上年上升 384.33 元/吨,

增幅 5.93%，且单位助剂成本较上年上升 244.66元/吨,增幅 69.35%,导致单位材料成本

较上年增加 675.26元/吨，增幅 9.22%；二是当年因乐瑞集团产品线调整导致公司注塑

业务产销率下降，单位产品需分摊的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分别较上年增加 1,749.92元/

吨和 1,317.51 元/吨，增幅分别为 73.91%和 50.09%；上述综合因素导致单位总成本上

升 3,492.90 元/吨,增幅 27.64%；三是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公司相应上调了改性聚丙烯复

合材料制品的价格，另因家具配件产品模具尺寸大、成型周期较长且部分产品需要冷却

定型，单价较高，本年该类产品收入占比上升，综合导致销售均价增幅为 25.41%，但略

低于单位成本上升幅度，导致毛利率下降 1.47 个百分点。 

（二）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变动 

1、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 

2019 年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5.89%，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上升

3.24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幅度较为接近。 

2、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 

2019 年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5.89%，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上

升 9.39 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上

升较多。主要原因为： 

一是 2019 年玻纤及助剂采购价格下降，导致单位玻纤和助剂成本分别较上年减少

199.03 元/吨和 390.08 元/吨，单位产品成本较上年减少 872.86 元/吨，降幅 5.41%；

二是公司通过对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客户进行优化调整，剔除了部分单价较低的客

户，故整体销售均价较上年上升 6.47%；因销售均价上升的同时单位成本下降 5.41%，

故毛利率较上年上升 9.39 个百分点。 

（三）2020 年度 1-6月较 2019 年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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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 

2020 年 1-6 月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5.72%，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

上升 24.15 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毛利率上升

较多。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 2020年 1-6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的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需求

快速增加，该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9,897.38万元，占该类产品收入比重为 90.48%，单

价为 22,073.38 元/吨，致使该类产品整体销售均价较上年增加 77.01%；二是熔喷专用

料为均聚 PP原料，因熔喷料产品损耗率较高，单位产品成本上升 17.45%，因销售均价

上升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上升幅度，毛利率上升 24.15 个百分点。 

2、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 

2020 年 1-6 月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较上年下降 5.72%，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

利率上升 24.54个百分点，变动趋势匹配，但幅度不一致，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

利率上升较多。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中口罩用无纺布产品单位价格及收入上升，公司生产

的口罩用无纺布需求快速增加，实现销售收入 541.25 万元，占比为 57.39%，单价为

38,623.96 元/吨，较上年增加 43.96%；二是单位产品成本较上年下降 502.46 元/吨，

降幅 3.29%。因销售均价上升 43.96%的同时单位成本下降 3.29%，毛利率较上年上升

24.54个百分点。 

（2）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性能、技术水平、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市场

占有率，下游应用领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景气度等因素，分析说明公司报告期维持高

毛利率的原因及可持续性。 

[说明] 

报告期公司维持高毛利率的主要原因为：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较高。由

于公司生产的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产品性能优异，且产品聚焦于婴童出行用品、儿

童汽车安全座椅、汽车零部件和运动器材的关键功能件或结构件，技术水平较高，与国

外同类进口产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且具有一批行业内知名客户，故毛利率较高；但随

着行业竞争变化，从长期来看，毛利率水平会存在波动。 

公司和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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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20年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公司 46.85% 34.25% 29.38% 33.00% 

其中：改性尼龙复合材料 37.46% 35.87% 31.07% 34.66% 

江苏博云 44.07% 39.84% 32.39% 32.54%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但与江苏博云的高性能改性尼龙毛利

率较为接近，且 2018 年至 2020年 1-6月低于江苏博云。 

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产品性能 

公司主要产品高性能尼龙复合材料在细分类别属于改性工程塑料，性能指标要求高

于传统改性通用塑料，且主要应用于婴童出行用品、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汽车零部件和

运动器材的关键功能件或结构件上，如婴童车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轮组和折弯关节、

汽车发动机罩盖和后视镜底座支架件等，在安全性、可靠性、功能性方面有较高要求，

客户对材料技术和质量要求更为严格。 

随着公司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产品性能优异，改性尼龙产品的拉伸强度、断裂伸

长率、拉伸模量、弯曲强度、弯曲模量等指标，与国内外同类先进产品已处于同等水平，

因此毛利率相对较高，以经 SGS检测的公司两款高玻纤产品为例，具体性能对比如下： 

项目 
奇德 PA6高玻纤

产品 

进口 PA6高玻纤

产品 

奇德 PA66高玻

纤产品 

进口 PA66高玻

纤产品 

拉伸强度/MPa 205 193 199 192 

断裂伸长率/% 2.9 3.2 2.1 2.2 

拉伸模量/MPa 17,100 16,000 16,800 16,100 

弯曲强度/MPa 318 296 319 308 

弯曲模量/MPa 15,000 13,400 14,800 14,000 

IZOD/KJ/m
2
 26 28 21 21 

HDT/℃ 211 210 251 251 

注：高玻纤产品性能数据来源于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检测。 

二、技术水平 

（一）完善的研发创新平台 

公司设立了技术中心，配备了先进的研发设备和强大的研发队伍，能够根据客户的

要求开发出符合客户需求的高分子复合材料产品，具备较强的开发能力。发行人自成立

以来所获的外部重要认定或奖项情况如下： 

序号 外部认定 授予单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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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2011年 

2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2013年 

3 质量信用 AA 级企业 江门市企业质量发展促进会 2014年 

4 
“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2014年 

5 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2016年 

6 
“十二五”塑料加工业优秀
企业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2016年 

7 
“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 

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2016年 

8 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财政
厅、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2017年 

9 
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企业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7年 

10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18年 

11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2018年 

12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8年 

在技术方面，公司聚焦动态型高端产品市场，打造高性能改性尼龙领域中国知名品

牌，持续不断地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公司在纳米改性技术、高强度增韧技术、流动性

增强技术、低挥发阻燃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综合性能和生产

效率，具备较强的技术竞争优势。 

（二）技术创新持续投入 

技术创新、科技进步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驱动力，近年来公司持续进行研发费用投

入，以保证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972.90

万元、1,140.76 万元、1,435.12 万元和 910.0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43%、

4.65%、5.33%和 4.59%，呈持续增长之势，其中 2019年度研发费用比上年度增长 25.80%。 

（三）丰富的项目研发成果 

公司目前拥有高分子复合材料产品制造领域的完整技术体系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领先优势明显，多项专利技术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公司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突

出，截至目前公司已经获得了 16项发明专利和 12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配方是改性材

料生产企业的核心技术，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1,210 个配

方。 

（四）优异的工艺与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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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改性尼龙复合材料的原材料，主料包括 PA6、PA66 原料（含副牌料），

辅料包括玻纤、增韧剂等，同时含有一定比例的 PA再生料。以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为例，

报告期内因副牌料、再生料改性后的有效使用，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较全部使

用新料情形下增加 12.87%、12.65%、5.75%和 1.58%。 

此外，基于塑胶成型一体化的优势，对于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精密注塑环节形成

的边角废料，公司可以回收改性后重复使用，有效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三、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力 

公司生产的高性能尼龙复合材料产品在环保、耐高温、阻燃以及力学性能方面均表

现出优异性能，具有稳定的产品品质，与国外竞争对手生产的同类先进产品已处于同等

水平，由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公司产品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经查询赛百

库数据库(www.ulprospector.com)找出与公司部分主要产品型号、性能相近的国外同类

进口产品，并通过 WIND查找该类进口产品的市场价格，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序

号 
分类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 
PA6某

型号 1 

朗盛（拜耳）B30S 25,015.00 25,408.60 25,764.85 24,521.58 

奇德 N5120R 系列 14,731.95 17,417.24 16,980.20 16,204.87 

价格差异 10,283.05 7,991.36  8,784.65  8,316.71  

价格差异率 69.80% 45.88% 51.73% 51.32% 

2 
PA6某

型号 2 

巴斯夫 B3EG6 17,556.62 19,032.93 22,189.16 22,147.52 

奇德 N6130G 系列 15,918.71 16,206.79 17,502.75 16,653.31 

价格差异 1,637.91 2,826.14  4,686.41  5,494.21  

价格差异率 10.29% 17.44% 26.78% 32.99% 

3 
PA6某

型号 3 

德国巴斯夫 B35EG3 30,530.97 30,298.15 29,500.61 29,487.18 

奇德 N6115SG、N6115G 18,551.45 22,363.75 20,402.82 19,732.52 

价格差异 11,979.52 7,934.40  9,097.79  9,754.66  

价格差异率 64.57% 35.48% 44.59% 49.43% 

4 

PA66

某型

号 1 

陶氏杜邦 70G33L 25,973.45 28,815.17 30,725.80 27,439.02 

奇德 N6230G、N6233G 23,578.40 25,846.67 20,943.80 20,548.25 

价格差异 2,395.05 2,968.50  9,782.00  6,890.77  

价格差异率 10.16% 11.49% 46.71% 33.53% 

5 

PA66

某型

号 2 

陶氏杜邦 ST801 45,987.70 48,372.60 49,747.09 48,624.14 

奇德 N6220R、N6120R 19,280.12 19,328.30 23,071.65 21,538.26 

价格差异 26,707.58 29,044.30  26,675.44  27,085.88  

价格差异率 138.52% 150.27% 115.62% 1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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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对比进口产品如朗盛（拜耳）B30S、巴斯夫 B3EG6 等的性能指标来自上述

公司在赛百库(www.ulprospector.com)数据库登记的产品性能数据；2、朗盛（拜耳）

B30S、巴斯夫 B3EG6 等进口产品价格数据来自 WIND；3、价格差异为对比产品与奇德产

品的价格差；4、价格差异率为价格差与奇德产品的比值。 

由上表可知，公司在保证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产品性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销售均

价低于同类进口产品市场价格，因此公司产品具有较大的议价空间，保证了产品的高毛

利率。 

四、品牌客户效应 

公司在改性尼龙复合材料领域经营十多年，凭借品质稳定性和研发持续性优势，在

下游行业中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该等客户较多是行业内知名生产企业，产品定位高端，

基于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原因，对于供应商产品质量要求严格，认证周期较长，一旦认证

通过，将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故优质的客户资源是公司产品高毛利率的重要保证。 

在中高端婴童出行用品领域，公司与国内外知名婴童车品牌生产商美国 DOREL（乐

瑞集团）、乐美达集团、贯新幼童、妈咪宝、福贝贝、福建欧仕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 

在汽车用改性材料领域，公司与国内汽车主机厂的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开展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公司主要通过向一级零部件配套供应商供货，进入国内外汽车行业主机厂的

供应链体系。公司与麦格纳、东箭、诗兰姆、恒勃等主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合作，

并通过其将产品应用于广汽传祺、上汽通用五菱等企业的部分车型上。 

在其他领域如家电行业的格兰仕、万和电器等，办公家具行业的赫比特等，泳池设

备行业的意万仕等，公司与该等客户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五、下游应用领域市场环境和行业景气度 

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主要应用于高端婴童推车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关键结

构件、运动器材核心结构件、汽车配件功能部件等，下游主要包括婴童出行用品、运动

器材、汽车配件等领域，该等行业的稳定发展带动高分子复合材料行业需求。 

婴童车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属于儿童耐用品，根据 Frost&Sullivan数据，2017 年

我国儿童耐用品市场规模约 370 亿元，同比增速为 15.6%，略高于孕婴童 14.4%的市场

增速；据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数据，2013 年-2018 年婴童车复合增速为 12.58%，其

中 2019 年我国婴童手推车零售规模约为 147.20亿元，同比增长 11.43%；同时，中国作

http://www.ulprospector.com)数据库登记的产品性能数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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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最大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生产制造国之一，近年来每年生产的安全座椅数量均在

千万级别，2018 年产量大约为 1,787 万个，同比上涨 8.9%，且以出口为主，在国内儿

童汽车安全座椅销量远低于产量，但随着国内立法及安全意识的加强，新生儿数量以及

国内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预计使用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比例将逐步提高，进一步释放巨

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我国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行业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体育运动器材市场方面，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引导下，我国体育用品行业将有望实

现快速发展。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我国体育用品行业销售收

入达到 1,613 亿元，同比增长 10.07%。预测到 2022 年体育用品行业收入规模将进一步

突破 2,000 亿元。 

车用改性塑料市场方面，由于改性塑料具有密度小、易加工、改性后强度高、耐磨、

抗腐蚀性绝缘性好等优点，可作为钢铁等材料的替代品用于汽车领域，在汽车轻量化趋

势下我国车用改性塑料应用前景良好。 

综上所述，由于公司生产的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产品性能优异，且产品聚焦于

婴童出行用品、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汽车零部件和运动器材的关键功能件或结构件，技

术水平较高，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且具有一批行业内知名客户，故

毛利率较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江苏博云的高性能改性尼龙毛利率较为接近，且 2018

年至 2020 年 1-6 月低于江苏博云；但随着行业竞争变化，从长期来看，毛利率水平会

存在波动。 

（3）补充说明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

司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司毛利率存在

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和该等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同且应用领域存在差异，上市公

司的非熔喷料业务毛利率拉低了整体毛利率；公司熔喷料产品的价格处于市场价格区

间，且公司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低于经模拟测算的上市公司熔喷料毛利率，熔喷料毛利率

差异具有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司毛利率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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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的上市公司包括金发科技、道恩股份和国恩

股份，由于该三家公司未披露熔喷料产品的毛利率，无法直接对比，因此选取了该三家

公司涵盖了熔喷料产品的主营业务毛利率或改性材料毛利率进行比较。具体毛利率对比

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产品结构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毛利率 增减变动 毛利率 

金发科技 
化工新材料、环保高性能再生
塑料、贸易（包括熔喷料） 

29.38% 15.04% 14.34% 

道恩股份 
改性塑料、热塑性弹性体、功
能母粒（包括熔喷料） 

40.35% 23.20% 17.15% 

国恩股份 改性材料 33.34% 16.41% 16.93% 

公司 
改性复合材料（包括熔喷料）、
改性复合材料制品及模具 

44.19% 11.18% 33.01% 

注：上述三家公司没有披露具体的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收入及毛利率，故

取其主营业务收入或改性材料毛利率。 

上述三家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因生产熔喷料产品，毛利率分别较同期增加 15.04 个

百分点、23.20个百分点和 16.41个百分点，但因其他非熔喷料产品毛利率较低，故拉

低了整体毛利率。 

公司 2019年 1-6月毛利率为 33.01%，2020年上半年熔喷料等防护用品市场需求快

速增加，毛利率较高的熔喷料等产品收入占比上升带动主营业务毛利率上升，2020 年

1-6月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4.19%，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8 个百分点，低于上述三家公司

毛利率变动幅度，且毛利率和道恩股份接近。 

二、公司熔喷料产品的定价情况 

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定价依据为：公司结合产品生产成本、销售规模、产品技术创新、

市场竞争、后续业务合作机会和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等因素，与客户协商定价；熔喷料产

品根据该定价依据进行定价。 

考虑到疫情期间熔喷料市场需求及原材料价格快速上升，受市场变化影响，公司调

整产品价格，2020年 1-6月熔喷料市场价格区间约为 10,000元/吨至 60,000 元/吨，公

司 2020年 1-6月的熔喷料销售均价为 22,073.38元/吨，处于上述价格区间。疫情期间

国内聚丙烯熔喷料价格走势如下：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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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三、模拟测算的上市公司熔喷料产品毛利率 

金发科技、道恩股份和国恩股份在 2020 年 1-6 月因熔喷料业务导致营业收入增长

较多，假设该三家公司 2020年 1-6月的原有业务收入和成本规模与 2019年 1-6月持平，

假设剔除原有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后，剩下的为熔喷料业务的收入和成本，模拟测算的熔

喷料产品毛利率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模拟测算的熔喷料毛利率 

金发科技 70.23% 

道恩股份 68.72% 

国恩股份 50.24% 

平均值 63.06% 

本公司 54.92% 

注：假设金发科技、道恩股份和国恩股份 2020年 1-6月收入减去 2019 年 1-6月收

入后为熔喷料业务收入，2020年 1-6月成本减去 2019 年 1-6月成本后为熔喷料业务成

本。 

综上所述，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司

毛利率存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和该等上市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同且应用领域存在差

异，上市公司的非熔喷料业务毛利率拉低了整体毛利率；公司熔喷料产品的价格处于市

场价格区间，且公司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低于经模拟测算的上市公司熔喷料毛利率，熔喷

料毛利率差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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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综上所述，申报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明细表及成本明细表，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的变

动情况，核查毛利率波动原因并访谈公司财务总监； 

2、获取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核查发行人毛利率的波动与原材

料价格波动的匹配性； 

3、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成本归集是否准确、毛利率波动的合理性；按料工费分析

发行人主要产品的成本情况及变动原因；检查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是否异常波

动，关注是否存在调节成本现象； 

4、了解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和成本核算方法，检查成本核算方法与生产工艺流程是

否匹配，前后是否一致； 

5、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定价原则、公司业务情况、同行业

竞争对手情况，分析发行人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及变动的原因； 

6、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定期报告、招股书等资料，获取同行业

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与公司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分析差异的原因是

否合理； 

7、获取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并查阅 WIND上与公司产品型号接近

的同类进口产品价格，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招股书及定期报告，了解产品价格差异原因； 

8、查阅金发科技、道恩股份、国恩股份 2019 年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了解熔喷

料产品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9、访谈财务总监了解 2020 年 1-6月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毛利率较高的

原因及合理性，了解未来市场环境变化、产品价格、成本波动趋势，相关产品高毛利率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动趋势

基本匹配，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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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匹配，即当原材料价格上升时，上述产品毛利率下降，反之亦然；变动幅度存在不一

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与聚丙烯原料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不存在明显匹配关系。 

2、报告期公司维持高毛利率的主要原因为高性能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毛利率较高；

但随着行业竞争变化，从长期来看，毛利率水平会存在波动。 

3、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司毛利率存

在差异，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的非熔喷料业务毛利率拉低了整体毛利率。公司熔喷料

产品的价格处于市场价格区间，且公司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低于模拟测算的上市公司平均

熔喷料毛利率，熔喷料毛利率具有合理性。 

问题 5.关于应收账款  

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5,193.60 万元、6,278.02

万元、7,955.52 万元和 6,916.61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占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0%、0.10%、0.72%和 0.73%，低于公司对 1年以内应收账款计

提的比例。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对应客户、应

收账款余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计提金额、期后转回或核销情况，并补充说明

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组合是否完整，结合各客户应收款欠款原因、资信情况、期后回

款具体情况等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内容和计提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广东顺德毅丰新材

料有限公司 
38.58 38.58 100.00 

已起诉法院判决胜诉，管理层

估计收回可能性很低 

东莞市沛昶硕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11.46 11.46 100.00 

已起诉法院判决胜诉，管理层

估计收回可能性很低 

安徽省舒城三乐童 0.54 0.54 100.00 已起诉法院判决胜诉，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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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限责任公司 估计收回可能性很低 

合计 50.59 50.59 100.00 - 

2019年 12月 31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安徽省舒城三乐童

车有限责任公司 
6.00 6.00 100.00 

已起诉法院判决胜诉，管理层

估计收回可能性很低 

东莞市沛昶硕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13.06 13.06 100.00 

已起诉法院判决胜诉，管理层

估计收回可能性很低 

广东顺德毅丰新材

料有限公司 
38.58 38.58 100.00 

已起诉，管理层估计收回可能

性很低 

合计 57.64 57.64 100.00 - 

2018年 12月 31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安徽省舒城三乐童

车有限责任公司 
6.00 6.00 100.00 

已起诉，管理层估计收回可能

性很低 

合计 6.00 6.00 100.00 - 

二、报告期各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金额、期后转回或核销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金额、期后转回或核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2020年 1-6月 57.64 - 7.05 - 50.59 

2019年度 6.00 51.64 - - 57.64 

2018年度 - 6.00 - - 6.00 

2017年度 - - - - -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0 年 1-6 月存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期后转回情况，主要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期变动金额 

2020年 6月 30日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安徽省舒城三乐童

车有限责任公司 
6.00 - 5.46 - 0.54 

公司 2020 年 1-6 月存在一笔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冲回，主要为收回该客户欠款金

额 5.46 万元，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冲回具有合理性，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较小。 

公司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已经发生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对其余应

收账款按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2017 年末不存在应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2018年末公司已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应收款项

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的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2019年末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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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末公司已对已经发生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完整。 

三、结合各客户应收款欠款原因、资信情况、期后回款具体情况等说明公司坏账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序号 客户 
应收 

账款 

截止 2020 年 10 月 20 

日末尚未还款金额 

是否 

失信 

2020年 6月 30日 

1 中山市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677.32 - 否 

2 中山市赫比特家具有限公司 377.26 94.07 否 

3 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12.17 125.64 否 

4 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07.99 192.84 否 

5 广东佛山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05.55 105.55 否 

合计 1,980.29 518.10 - 

2019年 12月 31日 

1 中山市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634.30 - 否 

2 慈溪市福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466.56 - 否 

3 中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42.59 - 否 

4 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18.14 - 否 

5 广东佛山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05.55 105.55 否 

合计 2,067.14 105.55 - 

2018年 12月 31日 

1 中山市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465.61 - 否 

2 中山市赫比特家具有限公司 409.04 - 否 

3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368.66 - 否 

4 ROADMATETRADING(HONGKONG)LIMITED 368.21 - 否 

5 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245.91 - 否 

合计 1,857.42 - - 

2017年 12月 31日 

1 中山市乐瑞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577.26 - 否 

2 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320.81 - 否 

3 慈溪市福贝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284.47 - 否 

4 ROADMATETRADING(HONGKONG)LIMITED 252.07 - 否 

5 中山市赫比特家具有限公司 223.02 - 否 

合计 1,657.64 - -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广东佛山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尚未还

款金额为 105.55 万元，其中 43.65 万元为合同约定的尚未到期尾款（质保金），其余

61.90 万元货款因其内部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原因尚未支付；其他客户均为 2020 年 1-6

月交易产生的应收款项。中山市赫比特家具有限公司、福州英孚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和中

山市特凯斯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由于自身资金临时周转安排未能全部回款，但上述客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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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普遍良好，预期总体不能回收的风险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与实际发生坏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6,916.61 7,955.52 6,278.02 5,193.60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50.59 57.64 6.00 0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占比 0.73% 0.72% 0.10% 0.00%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246.57 253.45 188.70 156.63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占比 3.56% 3.19% 3.01% 3.02% 

计提坏账金额 297.16 311.09 194.70 156.63 

坏账计提比例 4.30% 3.91% 3.10% 3.02% 

实际核销应收款项 0 0 0 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0%、

0.10%、0.72%和 0.73%，低于公司对 1年以内应收账款计提的比例，且报告期内公司无

实际核销的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谨慎。报告期内，公司严格依照应收

账款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对应账龄的计提比例与坏账计提政

策比例一致，坏账计提金额充分。 

综上所述，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组合完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明细表，

核查发行人是否已根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取得发行人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相关依据； 

2、取得应收账款主要客户合同或订单等资料，检查发行人期后财务记录及期后回

款，分析是否存在期后冲销收入或无法收回款项的情况； 

3、网络查询应收账款主要客户和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客户信用状况。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组合完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8.关于未决诉讼 

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作为被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共 6宗，其中 5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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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喷料产品相关（1 宗为逾期交货；4 宗和产品质量相关），另外 1 宗为转让生产熔喷

料设备产生的，不涉及公司产品质量问题，目前该诉讼已撤诉达成和解。根据对败诉情

况测算，假设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案件均败诉，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合计 463.31 万

元。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增加未决诉讼相关风险提示，说明上述案件败诉预计对发行

人 2020 年净利润等经营业绩的影响，相应预计负债是否计提充分。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 

上述案件败诉预计对发行人 2020 年净利润等经营业绩的影响，相应预计负债是否

计提充分 

1、上述案件败诉预计对发行人2020年净利润等经营业绩的影响 

若公司作为被告的5宗未决涉诉案件均败诉，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合计463.31万元，

占发行人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31%，占发行人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净利润比例为6.40%。 

2、相应预计负债是否计提充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

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

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

价值进行调整”。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处于未判决状态，根据广东百昌律

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出具的相关案件预判意见，公司作为被告的涉诉案件胜诉机率较大，

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不确定因素，且公司已对诉讼案件进行反诉。上述发行人作为被告

的未决诉讼事项不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综上，公司作为被诉方的未决诉讼事项未能同时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公司不

存在预计负债计提不充分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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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查阅了发行人未决诉讼的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取得了发行人诉讼代理律师就

相关诉讼案件出具的书面意见；取得发行人就诉讼案件对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出具的说明

文件；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确定是否符合或达到预计负债的条件，

核查发行人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3、访谈发行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了解诉讼的基本情况、诉讼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的影响等。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若公司作为被告的 5宗未决涉诉案件均败诉，影响公司

利润总额合计 463.31 万元，占发行人 2020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31%，

占发行人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净利润比例为 6.40%，该等案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预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可能性较小，无需计提预计

负债，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9.关于信息披露 

发行人申报材料存在多处事实错误以及历次申报材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第三轮审

核问询函要求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核对申报材料全文，切实提高执业质量。

但仍发现申报材料中存在事实错误。 

请发行人再次全面核对申报材料，说明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信息披

露要求；结合申报材料存在多处事实错误以及历次申报材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说明发

行人的会计基础是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并提供招股说明书、

审核问询回复等申报材料中事实错误和重要数据历次修改情况及具体修改原因。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再次核对申报材料，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并说

明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请保荐人说明对申报材料质量的内部审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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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再次全面核对申报材料，说明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信息披

露要求；结合申报材料存在多处事实错误以及历次申报材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说明发

行人的会计基础是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并提供招股说明书、

审核问询回复等申报材料中事实错误和重要数据历次修改情况及具体修改原因。 

[说明] 

公司已再次全面核对申报材料，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的会

计基础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具体如下。 

一、公司会计基础及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一）公司会计核算符合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确认、计

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申报期内公司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的确认标准或者计量方法保持一致，无随意改变的情形。公司未发生虚

列、多列、不列或者少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司的收入核算真实、完整，无虚

列或者隐瞒收入；申报期内公司费用、成本的确认标准或者计量方法保持一致，费用、

成本真实完整。 

（二）公司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情况 

公司已设立完整的会计账簿体系，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

公司使用金蝶云星空企业版进行会计核算，包括销售模块、库存管理模块、总账模块等

模块，截至目前运行良好。管理信息系统设置了相应的权限管理，存在登陆或处理留痕

等措施。 

公司会计账簿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公司定期将电子会计账簿记录与实

物、款项及有关资料核对，保证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及款项的实有数额相符、会计账簿

记录与会计凭证的有关内容相符、会计账簿之间相对应的记录相符、会计账簿记录与会

计报表的有关内容相符。 

（三）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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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公司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按相应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了审核，以

确保原始凭证真实、合法；公司原始凭证记载的各项内容不允许涂改；原始凭证有错误

的，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 

（四）公司财务人员设置情况 

公司已设立专门的会计机构，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共有财务人员为 18 人；所有人

员均具备会计专业知识，其中中级职称 2人，初级职称 3人；财务部门岗位齐备，建立

了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财务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不相容职责的

岗位相分离，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范，财务报告编制有良好基础。 

（五）公司会计系统控制的建立情况 

公司已建立会计系统控制并符合了如下要求：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

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重大

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

互制约程序已设立并执行；已建立定期财产清查的制度并执行。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资金授权、批准、审验、责任追究等相关管理制度，有效加强了

资金活动的管理，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综上，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基本规范，相关内部控制符合《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

要求，相关内部控制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二、招股说明书、审核问询回复等申报材料中事实错误和重要数据历次修改情况及

具体修改原因 

重要数据历次修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历次修改情况 

修改原因 
项目 

2019 年
度/ 

2019 年
末 

2018 年
度/ 

2018 年
末 

2017 年
度/ 

2017 年
末 

境内销售收入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23,107.09 21,530.12 18,038.90 

因检查发现收入分销
售区域统计有误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22,990.23 21,481.27 17,961.71 

华南地区销售收入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18,824.75 15,954.92 13,112.19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8,707.89 15,906.08 13,0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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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销售收入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3,822.52 2,993.70 3,932.98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3,939.38 3,042.54 4,010.17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①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27,324.01 24,875.15 - 2018 年度修改原因为
将原记入“支付的各
项税费”销售货物的
销项税额 2.68 万元调
整记入“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2019 年度修改原因为
将与现金流无关的
112.48 万元从“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中剔除。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27,211.52 24,877.83 - 

收到的税费返还②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 - - 将原记入“支付的各
项税费”收到的出口
退税 9.13 万元调整记
入“收到的税费返
还”。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9.13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金额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28,282.02 25,677.82 - 
因①和②调整而相应
调整。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28,178.67 25,680.50 -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③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14,947.50 16,329.81 13,594.53 主要原因为：将原应
记入该科目的数据统
计到了“支付的各项
税费”和“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中。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5,336.57 17,005.01 14,464.16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④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3,770.06 2,993.74 2,495.25 主要原因为：将原应
记入该科目的数据统
计到了“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和“支付的各项
税费”中。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3,880.30 3,184.78 2,574.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1,970.73 2,319.22 2,029.81 主要原因为：因③和
④调整事项影响了该
科目。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576.45 1,634.52 1,631.1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1,662.27 1,562.79 2,042.21 主要原因为：因③和
④调整事项影响了该
科目。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453.89 1,383.93 1,492.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金额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22,350.57 23,205.55 - 因“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支
付的各项税费”和“支
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调整而相
应调整。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22,247.21 23,208.2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勾稽关系表中
财务费用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 -52.46 -16.66 
因检查发现工作底稿
公式链接有误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 50.53 6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286.11 -344.86 -434.58 首次申报数据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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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勾稽关系表中
存货的减少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319.41 -362.19 -474.08 

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勾稽关系表中
应收项目的减少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4,365.15 -3,328.66 -3,337.72 

首次申报数据未考虑
合并抵消内部往来的
影响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728.07 -1,416.80 -2,212.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勾稽关系表中
应付项目的增加 

首次申报稿招股书数据 4,009.25 2,017.37 1,237.24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1,338.86 19.86 -28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与净利
润的勾稽关系表中
其他的增加 

首次申报稿数据 - - 0.03 
2017 年股份支付计入
管理费用金额调整至
该项目 

半年报更新稿招股说明书数
据 

- - 
351.20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再次核对申报材料，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并说

明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说明] 

申报会计师已再次认真核对申报材料全文，并对错漏进行更正、统一，将切实提高

执业质量，保证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切实履行勤勉尽责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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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关于收入
	（1）补充说明2019年改性尼龙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2018年获取订单在2019年确认的具体情况，补充说明2019年度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订单获取金额与销售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年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订单获取金额增长率与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2）结合客户开发情况，原有改性复合材料及制品客户对精密注塑模具采购情况，是否与其改性复合采购材料采购规模相匹配，补充说明公司2019年精密注塑模具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3）补充说明2020年1-6月公司剔除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影响后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均下降情况下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提示熔喷料等产品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未来收入及利润下滑风险，相关不利因素对发行未来经营业绩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影响。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2.关于第三方回款
	（1）结合发行人及第三方回款客户自身经营模式、行业经营特点等，进一步说明报告期第三方回款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说明]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客户通过委托其关联方、合作伙伴等向发行人直接支付货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回款对应的客户、客户性质（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自然人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政府等）、代付方与客户的关系、第三方回款事项是否签订合同或存在其他书面约定，第三方回款对应收入的真实性、与相关销售收入勾稽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可验证性；资金流、实物流与合同约定及商业实质是否一致。
	[说明]

	（3）补充说明邦德工程代收发行人境外客户HABITAT LIMITED货款的业务背景、代收货款的原因，境外客户HABITAT LIMITED向发行人采购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HABITAT LIMITED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说明]

	（4）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发行人相关销售行为是否存在异常情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5）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发行人第三方回款的核查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26的要求，并对第三方回款所对应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6）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说明按照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6月修订）》问题54的要求对发行人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的情况，包括资金流水的核查范围、异常标准及确定依据、核查程序、核查证据等，并结合上述资金流水核查情况就发行人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形成销售回款、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3.关于销售价格变动
	（1）结合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人工成本、产品工艺、下游客户销售规模等情况，说明报告期销售单价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主要产品工序流程的具体情况定量分析与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制品与尼龙原料价格波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2）结合主要材料成本、单位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和单位委外加工费变动的具体情况说明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价格变动与单位成本变动的匹配性。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4.关于毛利率
	（1）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公司改性尼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尼龙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制品毛利率变化幅度及趋势与聚丙烯原料采购单价变动幅度及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2）结合发行人主要产品性能、技术水平、与国外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下游应用领域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景气度等因素，分析说明公司报告期维持高毛利率的原因及可持续性。
	[说明]

	（3）补充说明公司改性聚丙烯复合材料-熔喷料产品毛利率与生产熔喷料的上市公司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5.关于应收账款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8.关于未决诉讼
	[说明]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题9.关于信息披露
	请发行人再次全面核对申报材料，说明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结合申报材料存在多处事实错误以及历次申报材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说明发行人的会计基础是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并提供招股说明书、审核问询回复等申报材料中事实错误和重要数据历次修改情况及具体修改原因。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再次核对申报材料，切实提高执业质量，并说明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